
   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牡丹区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菏区政办发〔2023〕27号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

  《牡丹区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工作实施方案》已经 2023年 6月 21日区政府第 20次常务会议
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6月 21日

  （此件公开发布）

  

  牡丹区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工作实施方案

  

  为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提高城市合理用水水平，更高层次的做好城市节约用水工作，
推动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根据《国家节水型城市申报与评选管理办法》及省市
有关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创建目标

  以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我区城市节水工作成果，增强全社会节水意识，
完善节水管理机制，合理配置水资源，提高供水节水效率，确保水资源的科学开发和有效利用，
为全市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做出贡献。

  二、实施范围

  各镇街、各部门、各事业（企业）单位开展国家节水型城市创建工作。

  三、主要任务

  （一）健全城市节水政策规章。完善城市节约用水，水资源管理，供水、排水、用水管理，
地下水保护，非常规水利用方面的政策、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建立长效机制。

  （二）推动落实各项节水制度。规范日常节水管理，开展全国城市节水宣传周、世界水日、
中国水周以及日常的节水宣传，开展城市节水的日常培训。

  （三）建立城市节水统计制度。按照国家节水统计的要求，建立科学合理的城市节水统计指
标体系，定期上报节水统计报表。

  （四）建立节水财政投入制度。建立稳定的年度节水财政投入机制，重点支持节水基础管理、
节水设施建设与改造、节水型器具推广、节水培训以及宣传教育等活动的开展。



  （五）健全城市节水管理制度。健全完善计划用水与定额管理、节水“三同时”、污水排入
排水管网许可、取水许可、城市节水奖惩等具体制度并严格落实；居民用水实行阶梯水价，非居
民用水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完善特种行业用水管理、鼓励再生水利用等方面的价格管理办法。

  （六）编制并有效实施城市节水规划。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机构编制城市节水中长期规划，
并经本级政府或上级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实施。编制海绵城市建设规划，出台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
控相关制度，将海绵城市建设要求落实到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

  （七）推进智能化供水节水管理。建立城市供水节水数字化管理平台，能够支持节水统计、
计划用水和超定额管理。

  （八）城市可渗透地面面积比例≥45%。

  （九）自备井关停率达 100%。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的自备井关停率达 100%；在地
下水超采区，连续两年无各类建设项目和服务业新增取用地下水。

  （十）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9%。

  （十一）城市水环境质量改善。城市建成区旱天无生活污水直排口，无生活污水管网空白区，
无黑臭水体。

  （十二）城市居民人均生活用水量不高于《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量标准》GB/T50331。

  （十三）节水型居民小区覆盖率≥10%。

  （十四）本行政区用水总量不超过下达的用水总量控制指标。

  （十五）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低于全国平均值的 50%或年降低率≥5%。

  （十六）再生水利用率≥25%。

  （十七）居民家庭一户一表率≥90%。

  （十八）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市场抽检合格率达到 100%。

  （十九）非居民单位计划用水率≥90％。

  （二十）节水型单位覆盖率≥15%。

  （二十一）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83%。

  （二十二）工业企业单位产品用水量不大于国家发布的GB/T18916定额系列标准或省级部门
制定的地方定额。

  （二十三）节水型企业覆盖率≥20%。

  （二十四）万元地区生产总值（GDP）用水量低于全国平均值的 40%或年降低率≥5%。

  （二十五）节水资金投入占比≥本级财政支出的 0.5‰。

  （二十六）水资源税收缴率≥95%。

  （二十七）污水处理费（含自备水）收缴率≥95%。

  （二十八）编制城市自体检报告（应包括国家节水型城市评选标准各项指标）。



  四、工作步骤

  （一）宣传发动（2023年 6月上中旬）。召开全区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工作动员大会，安排
部署创建任务。成立牡丹区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工作专班（以下简称工作专班），统筹调度全区
节水型城市创建准备工作。做好宣传动员工作，提高思想认识，学习先进经验，完善工作机构，
建立联络平台，健全工作机制。借鉴省内其他城市的成功创建经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
专业技术咨询公司全程指导和参与创建工作，确保各项创建工作顺利开展。

  （二）组织实施（2023年 6月—2023年 7月）。各责任单位结合本方案中涉及的责任分工，
制定工作计划，落实各项任务和考核指标，认真收集完善各项资料，建立工作台账，并按规定整
理汇总，进一步完善巩固创建成果。

  （三）自查整改组织阶段（2023年 7月—8月）。组织有关专家对我区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
工作进行全面自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有关责任单位限期整改，并汇总所有相关考核资料。

  （四）申报验收阶段（2023年 8月—2024年 11月）。考核资料经区水务局审核后按照市级
主管部门要求上报，并做好现场考核准备工作，积极配合做好迎接国家考核组对我市创建国家节
水型城市工作考核验收。

  五、工作要求

  （一）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增强责任担当。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全区
各部门和各行业，各镇街、各部门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高度重视该项工作，切实按照市、区
的统一部署，全力以赴，认真抓好各项创建工作的落实，全面完成各项工作，确保创建指标达标；
要树立大局意识，在工作专班的统一调度和安排下，按照责任分工和工作计划，各司其职，各负
其责，加强协调联动、及时反馈信息、确保经费落实、保证重点目标实现。

  （二）积极加强沟通协调，明确职责分工。各责任单位要对照考核标准定期对指标落实情况
进行自检自查，对存在的问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和完善，对难以落实和确有难度的突出
问题应及时向区政府报告，工作专班办公室要及时进行调查分析，深入研究，提出具体解决措施
或办法，稳步推进创建工作。

  （三）着力聚焦重点难点，合力攻坚克难。各单位在创建工作中要按照国家节水型城市的创
建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抓好各项创建工作的落实，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严格对照标准找差距、
抓整改。鼓励机关事业单位、企业、个人积极为创建工作献言献策，自觉推广节水技术、工艺、
器具的应用，大力宣传节水工作先进典型和经验，把创建节水型城市做成精品工程。

  （四）认真抓好关键环节，严格落实责任。各镇街、各部门要建立目标管理责任制，确保各
项节水型城市指标达到或超过考核标准。工作专班办公室要对各项创建指标的落实情况进行督查，
跟踪工作进展，督促各责任单位按要求和进度开展工作，督促各相关单位积极支持和配合创建工
作开展。区委、区政府将对创建工作中成绩显著、表现突出的部门、单位和个人给予通报奖励，
对未按时完成创建目标任务，影响创建工作推进的部门和单位给予通报批评。

  （五）全面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是全社会的义务和责任，各
镇街、各部门和新闻媒体要采取多种宣传形式，广泛深入开展宣传动员，增强全社会对创建节水
型城市的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提高市民的知晓率，动员全社会以实际行动参与创建活动，形
成上下联动、部门协作、社会广泛参与的良好氛围。

  


